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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 

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 

服務學校及職稱： 

原 措 施 學 校： 

地址：  

代表人： 

 

 申  訴  事  由：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114年9月23日○○○○字第○○○○○號教師成 

                 績考核通知書，依法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會評議決議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申訴人就學校提出考績結果，基於尚未定案之霸凌案提出疑義，進行補充理由

說明，如能公正審議此案，申訴人能提出具體錄音檔佐證，檔案綱要如下： 

1. 申訴人與體育組長對話，釐清平時與同事相處態度問題。申訴人平時與○師與

其他同仁，相處模式是非常友善的，平時也會配合學校的工作分配認真負責，

並無當事人所言咆哮同仁、吐口水或不友善行為，甚至學校多位同仁反映曾被

○師霸凌的經驗。 

2. 申訴人與體育組長對話，反駁○師密錄器說法，○師偷拍狀況多次跟主任反映

卻沒有任何處理，事發後○師搬離辦公室。仍有大量○師個人物品遺留原處，

並不是如○師所言擔心學生偷拿東西，平時工作態度校方都希望由申訴人配合

○師，長期在辦公室裝設密錄器造成申訴人身心不適。 

3. 申訴人與體育組長對話，反應多年來偷拍行為，主任及學校無任何具體作為。

學生多次反映○師樹叢偷拍的行為，多次關心○師身心狀況充滿善意，組長

也能感受申訴人受的委屈，稱讚申訴人內心強大，被學校惡搞還臨危不亂，

四處隱忍，學生反應校長多次刁難申訴人上課內容，學生表達深感不公。 

4. 申訴人受邀教評會議，陳述事發經過為自己平反，得不到學校任何回應，校

方無任何作為。申訴人明確表達調查流程不公平質疑，校方無任何回應，學

校只聽信○師單方面陳述，完全不給申訴人解釋的機會。○師態度囂張擅自

移動申訴人的個人物品，○師完全不依照校方課堂上課，學校無任何意見，

卻為難申訴人依照課程內容進度上課，○師長期散布謠言，讓同事孤立申訴

人，這才是赤裸裸的霸凌。○師態度囂張，公用電腦只能她用，向校長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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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拍問題，校長竟回你也來裝密錄器阿。態度十分惡劣。學校處處偏袒○師，

主事人校長有絕對的責任。然而約談的學生在會議前，多次被○師叫去指導

如何對談，簡直是球員兼裁判。校長本與評委熟識，尋找的評委毫無公平可

言，根本是自導自演的一齣戲，陷害老師。學生對○師平時作風嚴厲，充滿

仇恨的言語，使學生身心恐懼，還會踢學生屁股，這才是○師日常的作為。 

(二)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1. 具體答辯機會與時間。 

2. 無具體實證之認定駁回(還給當事人公正合理判決)。 

3. 重新召開調查會議並指派無特殊相關關係人為委員(不由學校自行選派)，並

給申訴人提供答辯與公平裁決的機會。 

4. 深入了解學校内部問題(學校內部組織運作與溝通、不平等規範與職務安排、

基層教師長期制度不滿且不敢直言)。 

5. 考量當事人所處艱困環境與所遭遇之不平等對待作出合理公道之判決，避免

日後類似不公不義事件發生(最近原措施學校師生溝通誤會造成霸凌案件層出

不窮)。 

6. 申訴人會積極追查承辦進度及公正性之處理行為，對於不公不義之事件絕不

妥協，並以任何法律之行為，追究其缺失責任。 

7. 若再無機會平反申訴人所受之冤屈，影響申訴人考績，決定投訴媒體，讓社

會了解原措施學校校長的處置作為及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從頭到尾的霸凌調

查會議，就是一場自編自導的鬧劇，誣陷申訴人，辦學手法十分惡劣。  

 

二、 原措施學校主張略以：  

(一)申訴人為原措施學校專任教師，申訴人任職至113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113年

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爰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辦理申訴人113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 

(二)申訴人113學年度涉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報告認定申訴人構成職場霸凌行為，對

於其所做過之事亦拒絕承認，難認犯後有悔意，故建議學校移送考核委員會依考

核辦法或相關規定處理，並研議改善申訴人作為之方案，加強定期追蹤、考核及

對申訴人之監督，原措施學校遂於114年4月16日召開113學年度第2次考核委員會

會議（下稱考核會），決議申訴人須依據職場霸凌調查報告之建議完成職場霸凌、

親師溝通及性別平等等三大項研習(課程內容與時數均不拘)，併同年終考核參據，

經原措施學校114年4月24日○○○○字第1140028397號及同年6月20日○○○○

字第1140043928號2次函文申訴人繳交研習證明，申訴人均未繳交。 

(三)原措施學校於114年8月4日召開113學年度第6次考核會，審議申訴人113學年度年

終成績考核，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申訴人113學年度因涉職場霸凌案件屬實，

且函文申訴人繳交研習證明均未完成，顯見申訴人品德未能作為學生表率，爰認

定申訴人不符合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下稱考核辦法）第4

條第1項第1款第5目「品德良好，能作為學生表率」。復就是否同意申訴人考列

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各目，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申訴人考列第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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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 

(四)申訴人113學年度成績考核案，經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於114年9月22日○○○○字

第1141259275H號函核定，並經原措施學校 114年 9月23日以○○○○字第

1140068120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通知申訴人，原措施於114年9月26日合法送達

申訴人。 

(五)原措施學校考核會委員組成，設置委員13人，當然委員4人由掌理教務、學生事

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各1人，票選委員9人由全體教師票選，並採取線

上投票方式執行。於113年8月28日至同年8月29日辦理線上票選，113年8月30日

發布委員名單。名單中，未兼行政職教師4人，合於每滿3人應有1人規定;性別比

例為男性8人、女性5人，合於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規定;於

113學年度首次召開之考核會中，由出席會議之委員互推主席。於114年4月及同

年8月因當然委員及票選委員異動，辦理考核會改組，改組後未兼行政職務教師4

人，合於每滿3人應有1人規定;性別比例為男性8人、女性5人，合於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規定，爰此，考核會之組織尚合於考核辦法第9條

之規定。 

(六)申訴人113學年度涉職場霸凌案件經調查屬實，且經原措施學校114年4月16日113

學年度第2次考核會決議，申訴人須依職場霸凌調查報告之建議於114年6月16日

前繳交職場霸凌、親師溝通、性別平等等三大項研習證明，此案併同年終考核參

考，並經原措施學校114年4月24日○○○○字第1140028397號函通知申訴人在案，

惟申訴人未於期限內繳交研習證明，原措施學校再以114年6月20日○○○○字第

1140043928號函通知申訴人於114年6月27日前補繳研習證明，申訴人仍未繳交，

顯見申訴人品德未能作為學生表率。 

(七)原措施之理由俱為完備，並均有相關證據資料在卷可按。原措施之作成，均符合

考核辦法應就考核事項實辦理之旨，並且亦無判斷出於錯誤之事實而為認定，或

是出於不完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而違反平等原則，及違反一般公認之

價值判斷標準而有判斷濫用等情形。 

(八)申訴人於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之主張事項，亦非針對原措施求為變更之旨，自應

認申訴人之申訴無理由。綜上所述，原措施學校評定申訴人未合於考核辦法第4

條第1項第1款第5目「品德良好，能作為學生表率」，爰予以考列考核辦法第4條

第1項第2款，尚合於考核辦法相關規定，申訴人提起本件申訴為無理由。 

 

 理 由 

一、本案所涉之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3條第1項：「教師對學校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

起申訴。」申訴人認原措施學校有損害其權益而提出申訴，應屬適格。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12條第1項前段：「申訴之提起，應於

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為之。」申訴人於114年9月26日收受原措

施學校114年9月23日○○○○字第1140068120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並於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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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22日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案於法定期間提起，應屬適法。 

(三)考核辦法第4條：「教師之年終成績考核，應按其教學、輔導管教、服務、品德

及處理行政等情形，依下列規定辦理：…二、在同一學年度內合於下列條件者，

除晉本薪或年功薪1級外，並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1次獎金，已支年功薪最高級

者，給與1半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一）教學認真，進度適宜。（二）對輔

導管教工作能負責盡職。（三）對校務之配合尚能符合要求。（四）事病假併計

未超過28或因重病住院致病假連續超過28未達延長病假，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

代課。（五）品德無不良紀錄。…」 

(四)考核辦法第9條：「考核會由委員9人至17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

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1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

並由委員互推1人為主席，任期1年。…委員每滿3人應有1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

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應排除教師會代表。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五)考核辦法第10條：「考核會會議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但審議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及記大功、

大過之平時考核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  

 

二、程序部分 

(一)原措施學校依考核辦法第9條設置考核會，設置當然委員4人(原措施學校教師會

於107年10月11日公告解散)、票選委員9人，共13人，性別比例為男性8人、女性

5人，其中未兼行政職務教師4人，委員人數組成合乎相關規定。 

(二)原措施學校於114年4月16日召開113學年度第2次考核會，審議申訴人涉有職場霸

凌案，該次會議出席13人，當日申訴人列席陳述意見，後經委員討論後，無記名

表決同意11票、廢票2票，決議申訴人涉職場霸凌案列年終考核參考，附帶決議

申訴人須完成職場霸凌、親師溝通、性別平等等三大項研習，於114年6月16日前

繳交研習證明，以符合調查報告之建議，並於教師年終考核時，將研習證明提報

考核委員會考核。 

(三)原措施學校後於114年8月4日召開113學年度第6次教師考核會，審議申訴人113學

年度年終成績考核案，該次會議出席11人，委員討論後，經不記名投票同意9票、

廢票2票，決議申訴人113學年度年終成績考列第4條第1項第2款，並經校長覆核

在案。以上符合考核辦法之規定。  

 

三、實體部分 

(一)原措施學校依113學年度第2次考核會決議事項，以114年4月24日○○○○字第

1140028397號函通知申訴人須完成研習課程，於114年6月16日前繳交研習證明，

併同年終考核參考。 

(二)惟申訴人未於時限內繳交研習證明，原措施學校再以114年6月20日○○○○字第

1140043928號函通知申訴人於114年6月27日前補繳研習證明文件，再次敘明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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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證明將併同申訴人113學年度教師年終考核參考，然申訴人於113學年度第6次

考核會召開時仍未繳交研習證明，事實明確。 

(三)依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須合於所列各目全部要件，其成績始得考列第

4條第1項第1款，申訴人於113學年度因涉職場霸凌屬實，並經2次函文通知繳交研

習證明均未完成，故原措施學校依品德未能作為學生表率，將申訴人113學年度年

終成績考核考列第4條第1項第2款，於法並無違誤。 

(四)教師成績考核為高度屬人性及人格條件的價值判斷，具有不可代替性，屬於行政

機關的「判斷餘地」。除非原措施學校於考核過程中有：(一)基於錯誤之事實而

為決定；(二)未能遵守一般公認之評價標準；(三)基於考量不相干情事而為決定；

(四)未能遵守程序規定；(五)違反平等原則等違誤外，對於學校之判斷餘地，應

予以尊重。 

(五)是以，本案原措施學校於114年8月4日召開113學年度第6次考核會之決議，以及原

措施學校114年9月23日○○○○字第1140068120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所為之處

分，洵屬依法有據，並無不當。本會對其所作成之決議予以尊重，自應予以維持。  

四、綜上所論，本件申訴案為無理由。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9條規

定，決議如主文。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2 2 日 


